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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要提示 

1.1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应当仔细阅读同时刊载于全国股份转

让系统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平台（www.neeq.com.cn或www.neeq.cc）的年度报告全文。 

 

1.2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公司负责人穆树红、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黄小琴及会计机构负责人黄小琴保证年度报告中财务报告

的真实、准确、完整。 

1.3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了审议本次年度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1.4  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1.5 公司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信息披露事务负责人  陈思思 

电话 027-83318719 

传真 - 

电子邮箱 cathy.chen@whcj.gmxh.com.cn 

公司网址 - 

联系地址 湖北省武汉市硚口区解放大道 855 号工贸家电办公大楼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平台的网址 www.neeq.com.cn 

公司年度报告备置地 公司综合管理办公室 

二. 主要财务数据、股本结构及股东情况 

2.1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本期期末 上年期末 增减比例% 

资产总计 172,531,950.25 200,452,458.07 -13.93%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49,802,429.49 136,320,267.95 9.89%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每股净

资产 

5.97 5.43 9.94% 

资产负债率%（母公司） 13.24% 32.10% - 

资产负债率%（合并） 13.17% 31.99% - 

  本期 上年同期 增减比例% 

营业收入 910,638,149.75 1,046,733,528.17 -13.00%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1,046,911.54 29,110,304.91 6.65%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29,886,728.79 27,959,780.33 6.8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1,498,355.05 64,460,638.10 -148.8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依

据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计算） 

21.93% 22.74% -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归

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计算） 

21.11% 21.84% -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1.24 1.16 6.90% 

 

2.2 普通股股本结构 

单位：股 

股份性质 
期初 本期 

变动 

期末 

数量 比例% 数量 比例% 

无限售

条件股

份 

无限售股份总数 10,517,996 41.92% 11,370,325 21,888,321 87.23% 

其中：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7,815,759 31.15% 9,704,002 17,519,761 69.82% 

      董事、监事、高管 791,231 3.15% 21,100 812,331 3.24% 

      核心员工 0 0% 70,600 70,600 0.28% 

有限售

条件股

份 

有限售股份总数 14,574,504 58.08% -11,370,325 3,204,179 12.77% 

其中：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9,830,481 39.18% -9,680,001 150,480 0.60% 

      董事、监事、高管 2,373,699 9.46% 20,000 2,393,699 9.54% 

      核心员工 780,000 3.11% -140,000 640,000 2.55% 

     总股本 25,092,500 - 0 25,092,500 - 

     普通股股东人数 83 

 

2.3 普通股前十名股东情况 

单位：股 

序号 股东名称 
期初持股

数 
持股变动 期末持股数 

期末持 

股比例% 

期末持有

限售股份

数量 

期末持有无

限售股份数

量 

1 武汉工贸

有限公司 

16,800,000 24,001 16,824,001 67.05% 0 16,824,001 

2 穆树红 1,270,180 0 1,270,180 5.06% 952,635 317,545 

3 刘毅峰 483,310 0 483,310 1.93% 362,483 120,827 

4 张劲松 462,500 0 462,500 1.84% 0 462,500 

5 彭昌祥 445,690 0 445,690 1.78% 0 445,690 

6 彭映辉 445,690 21,100 466,790 1.86% 334,268 132,522 

7 黄小琴 307,750 0 307,750 1.23% 230,813 76,937 

8 潘峰 229,900 0 229,900 0.92% 172,425 57,475 

9 李丰 200,640 0 200,640 0.8% 0 200,640 

10 张成榜 200,000 0 200,000 0.8% 0 200,000 



合计 20,845,660 45,101 20,890,761 83.27% 2,052,624 18,838,137 

普通股前十名股东间相互关系说明： 

公司股东穆树红、刘毅峰、张劲松、彭昌祥和张成榜为武汉工贸有限公司股东；李丰为武汉工

贸有限公司董事长；黄小琴通过武汉世添投资有限公司间接持有武汉工贸有限公司股份。 

 

三. 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3.1 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或重大会计差错更正 

√适用 □不适用  

重要会计政策、会计估计的变更 

（1）会计政策变更 

①《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15 号》第一条和第三条 

财政部于 2021 年 12 月 31 日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15 号》（以下简称“解释 15 号”）。根据解释

15 号： 

A、本集团将固定资产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前或者研发过程中产出的产品或副产品对外销售的，按

照《企业会计准则第 14 号——收入》、《企业会计准则第 1 号——存货》等规定，对试运行销售相关的

收入和成本分别进行会计处理，计入当期损益，不再将试运行销售相关收入抵销相关成本后的净额冲减

固定资产成本或者研发支出，自 2022 年 1 月 1 日起实施。本集团在 2022 年度财务报表中对 2021 年 1

月 1 日之后发生的试运行销售追溯应用解释 15 号的上述规定。 

B、本集团在判断合同是否为亏损合同时所考虑的“履行合同的成本”，不仅包括履行合同的增量成本

（直接人工、直接材料等），还包括与履行合同直接相关的其他成本的分摊金额（用于履行合同的固定

资产的折旧费用分摊金额等），自 2022 年 1 月 1 日起实施。本集团按照解释 15 号的规定，对于首次实

施日 2022 年 1 月 1 日尚未履行完成所有义务的合同，累积影响数调整 2022 年年初留存收益及其他相关

的财务报表项目，未调整 2021 年比较财务报表数据。 

执行解释第 15 号未对本集团 2022 年 1 月 1 日及 2021 年度财务报表产生重大影响。 

②《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16 号》 

财政部于 2022 年 12 月 13 日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16 号》（以下简称“解释 16 号”）。根据

解释 16 号： 

A、本集团作为分类为权益工具的金融工具的发行方，如对此类金融工具确认的相关股利支出按照

税收政策规定在企业所得税税前扣除的，则本集团在确认应付股利时，对于所分配的利润来源于以前产

生损益的交易或事项，该股利的所得税影响计入当期损益；对于所分配的利润来源于以前确认在所有者

权益中的交易或事项，该股利的所得税影响计入所有者权益项目，自 2022 年 1 月 1 日起实施。该等应

付股利确认于 2022 年 1 月 1 日之前且相关金融工具在 2022 年 1 月 1 日尚未终止确认的，进行追溯调整。 

B、对于修改以现金结算的股份支付协议中的条款和条件，使其成为以权益结算的股份支付的（含

修改发生在等待期结束后的情形），本集团在修改日按照所授予权益工具当日的公允价值计量以权益结

算的股份支付，将已取得的服务计入资本公积，同时终止确认以现金结算的股份支付在修改日已确认的

负债，两者之间的差额计入当期损益，自 2022 年 1 月 1 日起实施。本集团按照解释 16 号的规定，对于

2022 年 1 月 1 日之前发生的该类交易进行调整，将累积影响数调整 2022 年 1 月 1 日留存收益及其他相

关财务报表项目，未调整 2021 年比较财务报表数据。 

执行解释第 16 号未对本集团 2022 年 1 月 1 日及 2021 年度财务报表产生重大影响。 

（2）会计估计变更 

本集团本期未发生会计估计变更。 



 

3.2 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情况 

□会计政策变更 □会计差错更正 □其他原因 √不适用  

 

3.3 合并报表范围的变化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022 年 3 月，公司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武汉创领商贸有限公司，统一信用代码为

91420102MA7MDUAH5Y，注册资本伍拾万元整，住址：武汉市江岸区台北街道建设大道 668 号武汉万象

城 B133 号，经营范围为一般项目：化妆品批发；日用品批发（除许可业务外，可自主依法经营法律法

规非禁止或限制的项目）。 

武汉创领商贸有限公司注册资本 50 万元，根据《公司章程》第一百一十三条之规定“公司发生的交

易达到下列标准之一的（提供担保除外），应提交董事会审议：（三）交易涉及的资产总额（同时存在

账面值和评估值的，以孰高为准）或成交金额占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总资产的 10%以上；（四）

交易涉及的资产净额或成交金额占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的 10%以上，且超过 300

万的。”，公司设立全资子公司武汉创领商贸有限公司无需经过董事会审议流程。 

截至报告期末，公司纳入合并财务报表的合并范围的子公司共 3 户，即武汉盛恒翔商贸有限公司、

武汉创盛商贸有限公司和武汉创领商贸有限公司。 

 

3.4 关于非标准审计意见的说明 

□适用 √不适用  

 

 

 

 

 

 

 

 

 

武汉创洁工贸洗化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 4 月 20 日 

 


